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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主题 1.

保护人格权 维护人格尊严

让人民群众过上尊严体面的生活
——聚焦《民法典》系列报道·人格权编

株洲日报记者 温琳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对其生命、健康、名誉、肖像等特定的人格利益享有的权利，关系到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民事主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
随着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广大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也必然日益增长，希望过上更有尊严、更体面的生活。保护人

格权、维护人格尊严，便是题中之意。
随着互联网和其他科技的发展，利用网络披露他人隐私、毁损他人名誉等侵害人格权的行为大量出现。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我国《宪法》明确规定，要尊重和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
在这一背景下，将人格权独立设为一编，详细规定了一系列人格权保护制度，这是《民法典》的一大亮点，也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不仅落实《宪法》关于保障人格

尊严的基本原则，全面强化对人格权的保护，维护人格尊严，还满足了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幸福生活的需要，强化了对人格尊严的维护，回应了人格权保护
在网络信息时代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解决了实践中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

记者专访湖南天桥律师事务所，邀请律师就市民在生活中容易遇到的五个方面的侵权问题，进行案例解读。

【案例】
最近，张女士遇到一件

烦心事。上个月，她去一家
民宿体验一下。民宿环境不
错，她自己拍摄了几张生活
照，“晒”在了微信朋友圈。

让张女士没想到的是，
她离开民宿几天后，在该民
宿推广网站上，看到了自己
的照片。

原来，该民宿老板未经
过张女士同意，擅自将张女
士微信朋友圈里的照片，下
载并发布到网络平台上，进
行广告宣传。

张女士找到民宿老板
时，老板却说，他没有用张
女士的照片进行营利，不用
承担责任。

请问，民宿老板用了张
女士微信朋友圈里的图片，
需不需要承担责任？

【法典】
《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

九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

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
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
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
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
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未
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作品
权利人不得以发表、复制、发
行、出租、展览等方式使用或
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说法】陈扬帆律师：
《民法典》实施后，只要

本人不同意，他人不得擅自
使用，或公开肖像权人的肖
像。当然，《民法典》也规定
了特殊情况，比如涉及学习
研究、新闻报道、国家机关
履行职责、公共利益等。

民宿老板的行为侵犯
了张女士的肖像权。张女士
可以向网络平台举报视频、
图片的发布者，或者向当地
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
也可以直接要求店家停止
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如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张女
士有权诉讼至人民法院，请
求精神损害赔偿。

【案例】
小芳是某日用品经营

个体工商户，小霞是爱美丽
科技集团公司的销售经理。
一天，小霞携带三台数码经
络治疗仪至小芳店内进行
产品宣传，小芳遂联系小珍
来店体验数码经络治疗仪。

小珍在使用数码经络
治 疗 仪 时 ，小 霞 进 行 了 指
导，并要求小珍在使用时，
大量饮用温白开水。哪知，
小 珍 很 快 感 觉 不 适 ，并 伴
有 呕 吐 现 象 ，被 人 立 即 送
往 医 院 治 疗 ，并 被 确 诊 为
水中毒。

经过相关部门调查，小
珍所使用的数码经络治疗
仪，并非爱美丽科技集团生
产销售的产品，该产品外包
装盒、机身和使用说明书上
均未标示生产厂家、注册证
号、生产日期等信息。

出院后，小珍找到小芳
和小霞，就赔偿事宜进行协
商。未果，小珍将小芳和小
霞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
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

小珍的诉讼请求是否
有法律依据？

【法典】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

条：自然人享有健康权。自

然人的身心健康受法律保
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侵害他人的健康权。

【说法】秦晗律师：
本案中，小芳和小霞两

人 ，均 侵 害 了 小 珍 的 健 康

权。小珍使用小霞推荐的未

经注册的产品，并在小珍使

用过程中做了指导，但没有

明确告知小珍使用该产品

的特殊情况和注意事项。对

于小珍身体健康造成的损

害后果，小霞应当承担主要

责任。

小芳作为个体店主，联

系小珍到该店接受服务，作

为召集人和指导场地的提

供者，对小霞的仪器未行审

查，主观存在一定过错，客

观上其行为与小珍的损害

后果亦有关联，也应当承担

相应责任。

身心健康包括身体健

康和心理健康。作为身心统

一体的人，身体和心理是紧

密依存的两个方面，身体健

康和心理健康具有密切的

联系。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

得 以 殴 打 、推 搡 、撞 击 、撕

咬、肉体折磨、威吓、精神折
磨或者不作为等方式，侵害
他人的健康权。否则，将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案例】
晓兰经营着一家美容店，并在店里做

美容师。
一天，小赵陪朋友来到该美容店做美

容。晓兰为小赵朋友做美容，小赵则询问
之前她在该美容店祛斑的事情。随后，二
人因美容服务问题发生口角，一度闹到公
安部门介入。

双方发生纠纷后，小赵多次在业主微信
群中对晓兰和她的美容店进行造谣、诽谤、
污蔑、谩骂，并将晓兰从业主群中移出。晓兰
的美容店因小赵的行为，生意严重受损。

请问，小赵的行为是否侵犯晓兰和她
美容店的名誉权？

【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

二十四条：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
他人的名誉权。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
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

【说法】马伟华律师：
网络信息传播具有便利、广泛、快捷

等特点。小赵在微信群的涉案言论，容易

引发小区居民对晓兰和她美容店的猜测

和误解，损害小区公众对美容店的信赖，

对二者产生负面认识，并造成晓兰个人及

美容店服务的社会评价降低。所以小赵的

行为侵害了晓兰、美容店的名誉权。

微信聊天软件在现代生活中被广泛

使用。不特定关系人组成的微信群具有公

共空间属性，公民在此类微信群中发布侮

辱、诽谤、污蔑或者贬损他人的言论构成

名誉权侵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民法典》进一步明确了名誉权应当

依法受到保护。公民、法人的名誉权受到

侵害，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

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网络公共空间，也不得侵害他人名誉权

【案例】
A公司是一家数十年从事设备生产的

专业制造商，在业内享有较高的专业知名
度。小贾是 A公司职员，离职后在本地区注
册了B公司，经营业务与A公司基本一致。

2020 年某月，A 公司发现，B 公司在
某搜索引擎中将 A 公司的名称设置为 B
公司的搜索关键词。当客户通过该搜索引
擎搜索 A 公司时，首先显示的是标题为 A
公司名称但实为 B 公司官方网址的链接，
点击后直接进入 B 公司的官方网站。

A 公司立即联系 B 公司，要求其撤销
所有与 A 公司名称相关的搜索关键词，公
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A 公司的要求合理吗？

【法典】
《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三条：法人、

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有权依法决定、
使用、变更、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

的名称。

【说法】罗佩瑶律师：
本案中，B公司在某搜索引擎中将A公

司名称设置为搜索关键词，导致欲了解A公

司及其产品的用户，在该搜索引擎中搜索A

公司时，却进入B公司网站链接，进而误导用

户进入B公司网站。B公司的行为势必降低用

户对A公司的访问几率，足以误导用户认为

A、B两公司之间存在特定关系，使得A公司

潜在客户和交易机会有可能被B公司获得。

因此，B 公司主观恶意明显，违反了

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为损害了 A 公司的企

业名称权及相应的财产权利，应当承担相

应的侵权责任。

法人在经营过程中应当遵循诚实信用

原则，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法人名称经

核准登记后，在规定范围内依法享有专用

权。法人名称重要的作用是与其他法人相

区分，尤其是避免与同业者之间发生混淆。

名称权享有一定范围的专用
他人不得侵犯

【案例】
近日，小孙先后 8次将从网络购买、互

换获得的 4.5万余条包含自然人姓名、电话
号码、电子邮箱的公民个人信息，通过微
信、QQ 等方式出售给他人，用于虚假外汇
业务推广，获利 3.4万元。此后，上述信息又
被小孙的下家以各种方式出售，以获取非
法利益，使得该部分个人信息被多次倒卖。

小孙的行为是否要负法律责任？要负
什么法律责任？

【法典】
《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条：自然人

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是以电
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
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
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
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
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个人信息中的
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

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
《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八条：信息处

理者不得泄露或者篡改其收集、存储的个
人信息；未经自然人同意，不得向他人非
法提供其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加工无法识
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

【说法】汤雪云律师：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

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

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

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

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

信息。民法典同时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

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

损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赔偿。

小孙的行为严重侵害社会众多不特

定主体的个人信息权益，致使社会公共利

益受到侵害。小孙不仅要按照其获利赔偿
损失，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未经允许，不得泄露或者篡改他人个人信息

《民法典》体现
“以人为本、以人民
为中心”的宗旨

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
名的法律，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仅彰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成果和制度自
信，也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完备
的民事法治保障。《民法典》有哪些创新
点？我们如何运用好《民法典》？记者专访
了湖南天桥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力。

记者：《民法典》有哪些创新点？
王力：《民法典》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

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最大亮点就是体现
“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特别
是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人格权关系到每个
人的人格尊严，是民事主体最基本的权
利，涉及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
和个人信息保护等权利和利益。

与此同时，《民法典》还在科技、新技
术、互联网等前沿领域做了具体的回应。

《民法典》是第一部出现“数据”“网络虚拟
财产”等具有鲜明信息文明时代特征术语
的法律，是第一部对电子合同的订立和履
行作出周到回应的法律，是第一部系统确
立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的法律，是第一部全
面回应信息文明时代人格权益确认和保
障问题的法律，也是第一部详细规定网络
侵权规则的法律。

记者：我们如何运用好《民法典》？
王力：《民法典》对民事主体享有的

权利作了非常广泛和丰富的界定，新的
权利类型和内容对每个人都极为重要。
但民事主体不能对民事权利进行滥用，
不能去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和
他人合法权益。

《民法典》所规定的各项制度与规则，
不仅涉及民事领域的一般规则，更关系和
作用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
体建设的各个方面，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国
重器。

每个人自觉学习好民法典新的时代
意义、价值理念、知识概念、权利体系、规
范规则、制度内容，自觉遵守好、运用好、
践行好民法典各项规定，应成为中国社会
各界的共同共识，也应成为全社会各类主
体的共同遵循。

未经同意，不得制作、使用、
公开他人的肖像

主题 2.

侵害他人健康
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主题 3.

主题 4.

主题 5.
湖南天桥律师

事务所简介
湖南天桥律师事务所系 1994 年设立

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有近 2000 平方米
的办公场所，建立了专业化分工合作和重
特大案件集体讨论的工作机制，具备完善
的律所管理制度。

该所现有资深执业律师团队成员近
40 名，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律师事务所文化
体系。自成立以来，该所执业律师承办了
大量复杂、疑难案件，得到了司法界的充
分肯定和客户的广泛好评。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庐山路 69
号金岭铭厦 16、17楼

联系电话：0731-2222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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